
冬日到来， 滑雪场成为很多
人必去的打卡地。 虽然滑雪可以
让人们感受到从高处瞬间失重向
下的快感和兴奋感， 但对于初学
者来说务必要量力而行， 不要急
于追求速度和高度的刺激 。 因
为， 逞一时之能可能会引发悲剧
的发生。 近日， 房山区法院审结
一起因越级滑雪失控而引发的生
命权 、 身体权 、 健康权纠纷案
件。 依据查明的事实， 判决滑雪
初学者赔偿被撞者医疗费等共计
9.3万余元。

案情回放
2021年12月， 邱某在某滑雪

场的中级雪道上踩单板慢速滑
行， 在一个粘板180°动作即将完
成之时， 突然听到后方传来许某
“啊啊啊” 的叫声。 依据滑雪经
验， 邱某立马采用双手扶地保持
静止稳定。

不料， 邱某仍被高速冲下来
的许某撞伤。 事发后， 雪场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将邱某送至雪场医
疗室， 后送至医院进行诊疗， 诊
断结果是右脚踝关节骨折。 许某
支付了全部检查费用。 当邱某要
求再到其他医院作进一步检查诊
治时， 许某不愿一同前往， 但表
示会对后续治疗、 赔偿负责任。

此后 ， 邱某多次到医院复
诊， 共花费医疗费等1700元， 全
休4个月。 在休假期间， 邱某发
现许某将撞伤他的视频擅自发布
在网上。

邱某认为， 自己是一名资深
滑雪爱好者， 具有1259公里以上
的滑雪滑行经验， 具备在滑雪场
高级雪道滑行资格和能力。 而许
某作为滑雪初学者， 既不懂滑雪
规则未选择适合自己技术能力的
雪道， 也不具备滑雪经验没有将
自己的滑行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 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 在发
现可能会撞向邱某时， 许某亦未
采取有效刹车动作， 而是下意识

地下蹲重心后躲致使滑板前部翘
起， 这更加快了滑行速度和撞击
力， 并导致事故发生。 许某行为
与其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 许某作为侵权人应当
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邱某认为， 许某将滑
雪撞伤视频发布在网上， 该行为
是对自己滑雪水平的质疑， 严重
影响了自己口碑、 业务和声誉，
是不可估量的二次伤害， 已经给
其造成严重的精神和心理创伤，
故诉至法院， 要求许某赔偿医疗
费、 误工费、 护理费、 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共计18.9万余元。

法院判决
在庭审中， 许某辩称其当时

是在自己的滑道上滑雪， 是原告
邱某不顾及其他滑雪者故意在滑
道上做危险的滑雪动作导致其摔
倒在邱某的滑道上， 亦使其无法
躲避而发生突发事件。 总之， 在
整个滑雪过程中其始终按照规范
滑雪， 没有任何过错。

许某认为， 邱某做出危险动
作给他人造成危险， 是邱某过度
自信自己的技术水平才让双方均
受到伤害， 邱某应该为自己的行
为承担责任。

许某表示， 滑雪运动是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根据 《民
法典》 中自甘风险原则规定， 自
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发生损害的， 应自行承担责任。
另外， 滑雪场作为经营者， 也应
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侵权责任。

滑雪场表示， 滑雪场有合法
的经营资质， 且场地的设施和工
作人员均符合相关要求。 在场地
内各个明显位置对滑雪相关的注
意事项及运动规则等进行了安全
提示。 在发现邱某受伤后， 工作
人员积极施救使其得到医治。 因
此滑雪场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邱某具有

一定的滑雪里程及经验、 技巧，
在中级滑雪道滑雪不存在过错。
邱某完成的滑雪动作并非高危动
作 ， 虽 然 未 能 采 取 有 效 的 躲
避 动 作 ， 但属于紧急情况下的
下意识躲避。 而许某在本次事故
发生时， 是其第二次滑雪， 更是
首次尝试单板滑雪， 单板滑雪经
验严重不足 ， 属于初学者 。 可
是， 其仅在雪场入口的缓坡上熟
悉动作后， 就贸然上中级雪道尝
试滑单板滑雪， 其行为存在重大
过失。

法院认定， 在本次滑雪事故
中， 邱某不存在过错， 不应承担
责任。 滑雪场设置多处提示牌 ，
就滑雪者行为规则、 安全注意事
项等进行提醒， 并以广播形式循
环播放滑雪注意事项， 严禁初级
滑雪者上中高级道滑雪， 要求滑
雪者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选择适
合的雪道 ， 已尽相应的提示义
务， 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
而许某存在重大过错， 应对邱某
受伤结果承担全部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许某向邱某
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费、 交通费共计9.3万余元。

法官释法
《民法典》 规定， 自愿参加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
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
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
外。

本案中， 许某主张邱某的行
为属于 “自甘风险”， 自己无需
担责。 而事实是许某违反雪场规
定和滑雪安全准则， 在缺乏经验
的情况下直接在中级道快速下
滑， 具有重大过失， 属于上述规
定适用的排除情形， 不能苛求邱
某自担他人的违规行为造成的损
害。 因此， 本案不适用 “自甘风
险” 原则。

经查， 许某明知自己是单板
滑雪初学者 ， 却擅自进入中级
道， 在滑行过程中未尽到高度注
意义务， 看到前方出现人未采取
有效避让措施导致事故的发生。
因此， 依据 《民法典》 关于侵权
责任的规定 ， 许某存在重大过
错， 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维权提示
滑雪运动者在从事滑雪活动

时要遵守国际雪联十大安全准
则。 国际雪联十大安全准则包括
超越原则、 停止地点原则、 尊重
原则、 自控原则、 选择安全路线
原则 、 进入雪道启动和爬坡原
则、 两侧行走原则、 注意警示标
志原则、 协助原则以及事故确定
身份原则。

作为初学者， 要增强对滑雪
运动的了解， 不要贸然上中高级
雪道， 要循序渐进， 既要对自己
负责， 也要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负责。

为了分摊风险， 滑雪运动参
与者可以在活动前购置专门的滑
雪意外险。 目前大多数滑雪场的
门票中并不含有保险， 即使包含
也多为公众责任险或常规意外
险， 且上述险种的适用范围较为
狭窄。 如公众责任险只有在因滑
雪场管理不善、 设施老旧缺陷造
成事故的情况下才能对滑雪运动
参与者进行赔付； 而常规意外险
亦有局限性， 因为滑雪作为一项
危险系数较高的运动， 保险公司
将其定义为高危运动， 所以多数
常规意外险都将潜水、 滑雪、 跳
伞、 攀岩等运动列为免责范围，
不予赔付。

审理本案的法官提示滑雪参
与者， 在滑雪运动前， 应当向经
营者了解相关信息， 必要时可以
通过购买一份专门的滑雪意外险
为自己的冰雪之旅上一把 “安全
锁”。

张静 房山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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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力支付借款或欠款时，
一些人往往会选择 “以物抵债”。
而当事人双方为此签署的协议是
否有效？ 下文案例对此作出了法
律分析。

【案例1】
债务届满前， 以物抵债

效力要看是否符合法定要件

李女士欠下詹某10万元赌资
后， 约定一个月内付清。 时过半
个月， 双方约定用李女士的车辆
抵债。 该以车抵债协议有效吗？

【点评】
该以车抵债协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
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
八条规定：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与 债 权 人 在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前 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 ， 人
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债权债务关
系 的 基 础 上 认定该协议的效
力。” 而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
三条规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结合本案， 由于案涉债
权债务关系的基础系不受法律保
护的赌债 ， 以车抵赌债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故
李女士与詹某签署的对应协议自
始无效。

【案例2】
债务届满后， 以物抵债

效力要看当事人双方意愿

因经营超市失败， 方女士在
期限届满后无法偿还此前向李某
借来的150万元欠款。 为此， 她
与李某约定用自己价值相当的一
套房屋抵债。 该以房抵债协议有
效吗？

【点评】
该以房抵债协议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
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 “债务人或者
第三人与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 不存

在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 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该协议自当事人意思
表示一致时生效。” 其中的意思
表示是指行为人内心的意愿和想
法通过语言、 行动或其他方式向
外部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 只要
当事人的意愿和想法一致， 符合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
定便具有法律效力。 该规定的具
体内容是：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
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 行为人
具 有 相 应 的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
（二） 意思表示真实； （三） 不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情
形恰好与该规定吻合。

【案例3】
拒不履约时， 债权人行

使选择权需经过合理催告

杨女士与孔某约定以股权抵
债后， 时隔半年也没有要求办理
股权转让手续。 突有一日， 杨女
士找到孔某， 表示自己还是选择
返还现金不要股权。 杨女士有选
择权吗？

【点评】
杨女士没有选择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
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未按照约定履行以物抵债协议，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
行， 债权人选择请求履行原债务
或者以物抵债协议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
法典》 第五百一十五条规定：“标
的有多项而债务人只需履行其中
一项的， 债务人享有选择权； 但
是， 法律另有规定、 当事人另有
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享有选择权的当事人在约定期限
内或者履行期限届满未作选择，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选择
的， 选择权转移至对方。” 本案
中， 杨女士并未给予孔某办理股
权转让手续的 “合理期限” 甚至
根本没有 “催告”， 故其没有选
择权。

颜东岳 法官

编辑同志：
今年12月初 ， 我通过

招聘考核后进入公司工作。
可是， 在公司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时， 我发现公司因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
的向职工支付欠薪的义务，
已经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员名单。

请问 ： 由于担心 “重
蹈覆辙”， 我能否要求公司
先提供工资担保 ， 之后再
履行劳动合同？

读者： 谢琳琳 （化名）

谢琳琳读者：
你有权要求公司提供

工资担保后再履行劳动合
同， 即中止履行劳动合同，
也就是暂停双方已签订劳
动合同的履行。

这里涉及到一个不安
抗辩权问题。

对此 ， 《民法典 》 第
五百二十七条规定 ： “应
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 ，
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 可以中止
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
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
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
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
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
其他情形。”

与之对应，不安抗辩权
是指在双务合同中，负有先
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确切证
据证明后履行一方的履行
能力严重恶化时，为保护自
己的权益，可以中止履行的
权利。其条件为 ：一是合同
双方当事人互负履行义务；
二是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出
现履行能力严重恶化的事
实， 并且存在到期不能履
行、难以履行或者不会履行
的现实危险。

本 案 情 形 恰 恰 具 备
了 对 应 要 件 ： 一 方 面 ，
你应当向公司提供劳动、
公司应当向你支付工资 ，
双方互负履行义务 ， 且你
的 履 行 行 为 在 先 ， 公 司
的履行行为在后； 另一方
面 ，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公 布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第一
条指出： “被执行人具有
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 并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人民
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依法对其进
行信用惩戒。 （1） 以伪造
证据、 暴力、 威胁等方法
妨碍、 抗拒执行的 ； （2）
以虚假诉讼、 虚假仲裁或
者以隐匿、 转移财产等方
法规避执行的； （3） 违反
财产报告制度的； （4） 违
反限制高消费令的 ； （5）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
履 行 执 行 和 解 协 议 的 ；
（6） 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的。”

正因为公司由于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向
职工支付欠薪的义务 ， 已
经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员名单 ， 决定了其丧失
信誉 、 具有不会履行的现
实危险 ， 据此 ， 你可以通
过行使不安抗辩权 ， 要求
公司提供工资担保后再履
行劳动合同。 廖春梅 法官

以物抵债，应该知道的这些事

公司被列入失信名单
职工可中止劳动合同滑雪初学者雪道上造成他人损伤，

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